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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５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至

６

月

１８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 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

３

号楼东华合创大厦

１６

层会议

室。

（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向东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

１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９２

，

９４３

，

６２９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５．１９４９％

。

（

２

）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

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２

人，代

表股份

２

，

７５７

，

０３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５１９５％

。

合计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

２０

人，代表股份

２９５

，

７００

，

６６５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５５．７１４４％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７５

，

９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４０％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１９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７％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３２

，

２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１．８４７８％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１９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１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７２１８％

。

２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２．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９１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９４％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４８

，

１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２．４２４５％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５１％

。

２．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９１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９４％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４８

，

１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２．４２４５％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５１％

。

２．３

本次发行的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９１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９４％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４８

，

１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２．４２４５％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５１％

。

２．４

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９１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９４％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４８

，

１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２．４２４５％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５１％

。

２．５

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９１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９４％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４８

，

１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２．４２４５％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５１％

。

２．６

股票上市地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９１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９４％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４８

，

１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２．４２４５％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５１％

。

２．７

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９１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９４％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４８

，

１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２．４２４５％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５１％

。

２．８

发行股份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９１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９４％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４８

，

１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２．４２４５％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５１％

。

２．９

本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９１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９４％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４８

，

１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２．４２４５％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５１％

。

２．１０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９１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９４％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４８

，

１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２．４２４５％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５１％

。

２．１１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９１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９４％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４％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４８

，

１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２．４２４５％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５１％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７５

，

９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４０％

；反对

２２４

，

７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６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３２

，

２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１．８４７８％

；

反对

２２４

，

７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１５２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７５

，

９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４０％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１９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７％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３２

，

２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１．８４７８％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１９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７２１８％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７５

，

９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４０％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１９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７％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３２

，

２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１．８４７８％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１９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１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７２１８％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７５

，

９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４０％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１９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７％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３２

，

２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１．８４７８％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１９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１９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７２１８％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５

，

４７５

，

９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２４０％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９３％

； 弃权

１９

，

９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７％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２

，

５３２

，

２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１．８４７８％

；

反对

２０４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４％

；弃权

１９

，

９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７２１８％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肖泽红、王昆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８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４４

债券简称：

１０

连云债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汉石战略投资

（香港）有限公司（下称：汉石）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江苏连云港签订了

《关于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７

，

５３２

万元， 汉石认缴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１１

，

８８３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７５％

股权，为目标公司

控股股东。

本公司作为受让方欲向转让方汉石收购其持有的

２５％

股权，从

而成为目标公司的参股股东， 双方同意协议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１４９

，

３５４

，

５８７．２９

元。

目标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现注册资本为

４７

，

５３２

万元人

民币，为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朱从富先生。 目标公

司主要从事码头开发经营；在港区内从事国际、国内氧化铝、铝矾土

矿及其它散杂货装卸、仓储（危险品除外）、中转；港口机械维修；港口

专用工具加工、修理；散货包装。

公司现出资人及出资比例如下：

投资方 投资金额

（

万元

）

投资比例

（

％

）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３５

，

６４９ ７５

汉石战略投资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１１

，

８８３ ２５

合计

：

４７

，

５３２ １００

《关于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如

下：

甲方：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内简称：受让方）

乙方： 汉石战略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协议内简称：转让方）

２．１

目标股权转让

２．１．１

乙方同意按本协议之约定将其持有的目标股权转让予

甲方，甲方同意按本协议之约定受让目标股权。

２．１．２

双方同意，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目标股权转让价款共计

人民币

１４９

，

３５４

，

５８７．２９

元。

２．２

付款时间及支付方式

２．２．１

双方同意， 甲方应在协议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

款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

２．２．２

双方及目标公司应在本协议签署后积极配合办理相关行

政审批及目标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３

先决条件

双方同意，在以下交易条件全部满足后，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第

２．２

款约定的程序将股权转让款付至乙方指定的账户：

（

１

） 本协议、公司章程就本次目标股权转让事宜需要的目标公

司股东会决议等所有必要文件均已经有效签署并交付；

（

２

） 除乙方外目标公司其他股东书面放弃此次股权转让的优

先购买权；

（

３

） 甲方认可，至目标股权转让交割日，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

未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变化；

（

４

） 甲、乙双方及目标公司在合理时间内分别履行完各自决策

程序并取得本次交易所需的政府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

５

） 双方同意的其他先决条件。

双方一致认可， 上述任一先决条件可由甲方自行决定以书面形

式放弃。

３．１

目标股权转让交割

乙方及目标公司应在取得工商变更登记所需文件后， 积极配合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以人民币支

付，股权转让交割完成日为目标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日。

１２．１

本协议于双方签署盖章后，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并由双方

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后生效。

本协议须经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政府相关部

门审核批准，有关进展详情将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３

证券简称：长春燃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延期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披露了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传了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但因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为国家法定端午节休息假日，为方便股东参会，公司决定将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推延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其他事项不变。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

８

楼会议室（长春市延安大街

４２１

号）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六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时

３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

８

楼会议室（长春市延安大街

４２１

号）

４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公司聘用审计机构并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６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年度述职报告

７

、审议聘用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审计机构事项议案。

８

、审议公司更换董事议案。

９

、审议公司关于制定《公司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及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参会方法：

１

、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

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４

、 出席会议股东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４

：

００

到公司投资者关系部办理

登记手续。

５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帐

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复印件，信封上请注明

＂

股东会议

＂

字

样。

６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部（吉林省

长春市延安大街

４２１

号

７

楼）

（五）其他事项：

１

、参会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８５９５４３８３

传 真：

０４３１－８５９５４３８３

联 系 人：赵 勇

２

、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附件：

１

、刘延智先生简历

２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１

刘延智先生简历

刘延智：男，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建环境学院完成本

科学业，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就读东北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经济专业， 取得研究生学历。

１９８９

年毕业后先后在冶金工业部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研究总院燃气室燃气输配组从事

燃气场站管网设计、 鞍山市煤气总公司天然气公司任经理、 鞍山市煤气总公司任处长；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任新奥燃气控股公司浙江区域协调中心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任港华燃气宜

兴港华燃气有限公司营运总监；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龙口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工程总监；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至今，曾参与西安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的筹建，任西安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

总经理。 现任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拟任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附件２

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为出席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照

自己的意思表决。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公司聘用审计机构并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６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年度述职报告

７

审议聘用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审计机构事项议案

８

审议公司更换董事议案

９

审议公司关于制定

《

公司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

》

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法人股东请填写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打印件和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８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审议

表决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５

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

５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书面回复表决，其中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次会

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人民币

７５００

万元贷款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求，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申请人民币

７５００

万元

贷款，贷款期限为

６０

个月，利率为浮动利率，即按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

５ ％

，并自起息日起

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每叁个月根据利率调整日当日的基准利率以及上述上浮比例调整

一次。

公司同意以下列方式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１

、 以公司所有的位于广西柳州飞鹅二路

１

号谷埠街国际商城

Ａ

区一层、

Ｂ

区一层及

Ｂ

区

三层

１－３９７

号商业房产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其建筑面积共计

１５９０２．６５

平方米；房屋所

有权证号为： 柳房权证字第

Ａ００８３１６８－Ａ００８３１９１

号、

Ａ００８３２７３－Ａ００８３２７７

号、

Ａ００８３２７９－

Ａ００８３２９９

号、

Ａ００８３３００－Ａ００８３３１１

号、

Ａ００８３３２２

、

Ａ００６８７７７

号； 所属土地证号为： 柳国用

（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０４４５－１００４８３

号、

１００４８５－１００５０８

号、柳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１２０００２

号。

２

、以上述抵押房产经营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为上述贷款提供应收账款质押担保。

以上业务在具体操作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林端先生签署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相关法律文件。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为公司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二、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福建正和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正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贸易”）经过近几年的发展，贸

易渠道日臻成熟。为满足正和贸易业务拓展需要，并进一步改善正和贸易流动资金状况，公

司同意将正和贸易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福建正和贸易有限

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全资子公司福建正和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福建正和

贸易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增资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该项注册资本的增加需要经过当地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的批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增资方：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和股份”）

受资方：福建正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贸易”）

增资目的： 满足正和贸易业务拓展需要，改善正和贸易流动资金状况。

增资金额：对正和贸易以现金方式增资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正和贸易的注册资本

达到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会议以

５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福建正和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议案》。

３

、该项注册资本的增加需要经过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福建正和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福州市晋安区日溪乡政府经济大楼二层

２０３

法定代表人：林端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木制品的批

发、代购代销。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工商注册号：

３５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２０４８

公司对其持股比例：

１００％

三、增资情况

投资金额：对正和贸易投资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投资形式：现金出资

资金来源：自筹

增资后结果：增资后正和贸易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公司仍持有

１００％

股权。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可以满足正和贸易业务拓展需要， 并进一步改善正和贸易流动资金状况，对

公司在贸易领域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本次增资对公司短期内的经营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６ 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３

证券简称：东阿阿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５

、主持人：秦玉峰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７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２７

名，代表股份

１６５

，

０３８

，

３９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２３４４％

。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１６４

，

７５６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２９１％

，反对

２８１

，

９９３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７０９％

，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６４

，

７５６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２９１％

，反对

２８１

，

９９３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７０９％

，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６４

，

７５６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２９１％

，反对

２８１

，

９９３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７０９％

，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１６４

，

７５６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２９１％

，反对

２８１

，

９９３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７０９％

，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１６４

，

７３４

，

７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６０％

，反对

３０３

，

５９３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８４０％

，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６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

１６４

，

７５６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２９１％

，反对

２８１

，

９９３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７０９％

，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７

、审议《关于公司聘任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

１６４

，

７４６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２３１％

，反对

２８１

，

９９３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７０９％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６１％

；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８

、审议《关于公司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

１６４

，

７５６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２９１％

，反对

２８１

，

９９３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７０９％

，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９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１３

，

４０４

，

６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７．９３９７％

，反对

２８１

，

９９３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０６０３％

，弃权

０

股；

关联股东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确定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１６４

，

７５６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２９１％

，反对

２８１

，

９９３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７０９％

，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确定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１６４

，

７５６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２９１％

，反对

２８１

，

９９３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７０９％

，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１２

、审议《关于选举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１６４

，

７５６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２９１％

，反对

２８１

，

９９３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７０９％

，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孙广亮、黄芳莹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７

股票简称：

ＳＴ

金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６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发

出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

９

名董事成员中有

９

名董事参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签字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聘任赵国文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成钧提名，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决定聘任

赵国文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赵国文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此议案

９

名董事同意，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董事会秘书简历

附件：

董事会秘书简历

赵国文，男，汉族，

１９８５

年出生，

２００７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本科学历，法

学学士。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任深圳市立润投资有限公司法务管理中心法务

专员；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任深圳市东方银座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法务部

法务专员；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本公司法务专员。

赵国文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辞

去职工监事职务。

赵国文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金叶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未受过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９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５３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２．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３４

，

２２９

，

３１６．２４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２６５

，

７７０

，

６８３．７６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经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２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３５

号《验资报

告》验证确认。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８４

号”文件核准通知，公司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

的议案。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并获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００５４３５４

。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７５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

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由人民

７５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

公司（非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其他内容未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１

股票简称：南京中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６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

清算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收到南京市财政局下发的

２０１１

年度成品油价格改

革财政补贴清算资金人民币

２

，

９８５．７４

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巴士有限公司也于同日收到该项补贴人民币

２

，

０１９．９８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对应补贴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３０．１９

万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成品油价格改

革财政补贴清算资金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

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１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循环使用教材价格上浮

２０％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６

月

１５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中小学

循环使用教材价格政策问题的通知》。 根据通知，自

２０１２

年秋季学期开始，循

环使用教材正文印张、封面、插页价格按《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关

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０６

〕

８１６

号）附件相应基准价格上浮

２０％

执行。 上述政策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持续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８

证券简称：京能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９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北京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的批复》（京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９９

号）。 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本公司发行

１１２

，

３５４．１９

万股股份（最终

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额为准）购买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的煤电业务经营性资产，同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６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方

案。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还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经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且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６

转债简称：川投转债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滩水电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公司持股

４８％

、国投电力（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６

）控股

５２％

的二滩水电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二滩水电”）报告，该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

限和净残值率的请示》，形成决议如下：

同意二滩水电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起对固定资产中除房屋、挡水建筑物以外

的泄洪建筑物、引水建筑物、发电厂房、其他建筑物等建（构）筑物的折旧年限

由

２０

年调整为

３５

年，残值率由

３％

调整为

０

。

本次变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不会对公司已披露

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能够更加公允、恰当地反映二滩水电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其实际使用寿命更加接近。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博元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３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进展暨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

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申请停牌。

本公司拟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现金购买地处贵州省的煤矿类企业

股权资产。截至目前，审计、评估机构对相关资产的尽职调查正在进行资料和

数据的汇总；本公司尚需与相关部门对本次事宜进一步论证，并完善上述事

宜的相关材料。

因有关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防止公司股票异

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起继续停牌，并将在五个工作日后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